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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新规的亮点与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汪德华

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无偿给予地方政

府，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安排使用。

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新规”明确专项转

移支付预算资金来源的范围，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按照中央地方间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的差异，将专项转移支付分为

委托类、共担类、引导类、救济类、应急

类等五类。这些理论上的突破，既来自于

过去十几年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实践的总

结，又有助于未来强化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的管理。在理论上将专项转移支付涵

盖的范围界定为全口径预算，意味着管

理“新规”将全覆盖。从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的视角将专项转移支付划分为五类，

既进一步深化了对专项转移支付功能的

认识，又有助于分类施策、精细管理。

二是构建了重点突出、完整规范

的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框架。除总则外，

“新规”分为设立与调整、预算编制、资

金申报审核和分配、资金下达拨付和使

用、预算绩效管理、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等六大部分，构建了重点突出、完整

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制度框架。与

“旧规”相比，“新规”增加了设立与调

整、预算编制、预算绩效管理等几个部

分，使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链条形成闭

环 ：从项目是否应当设立开始，经过预

算管理程序之后，还要对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价，进而决定其是否

应当保留或影响其资金分配。同时，“新

规”明确规定了各个机构在专项转移支

付管理中的职责。

三是注重从源头抓起，明确了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立、调整和退出等

规定。当前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规

模庞大，项目繁杂且一经设立则难以取

消，背后的部门利益难以撼动。在这样

的背景下，单纯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财政

资金的管理效率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更

为重要的是系统评估现有项目是否应

当予以保留、未来采用何种规则设立新

项目。为此，“新规”中专门增加了第二

章“设立与调整”，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的设立给出了比较明确且严格的设立条

件。如必须有较高层级的设立依据，有

2015 年年末，新修订的《中央对地

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

开始实施。2000 年公布并已实施达 16

年之久的《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近些年来，专项转移支付始终是

社会舆论和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2015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超过 5 万亿

元，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达 2.16 万亿

元，均远超 2000 年时的资金规模。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如此庞大，而其管理

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在这样的背景下，

出台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新规”，意义自

是十分重大。

“新规”的亮点

与 2000 年出台的“旧规”相比较，

“新规”的篇幅增加很多。结合新预算法

的要求，“新规”总结多年实践发展经

验，使诸多规定均有所变化。

一是深化了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理论

认识。参照国际经验，“新规”强调了专项

转移支付三大基本特征 ：为实现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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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绩效目标，不属于市场竞争机制

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同时要求在设立

之时，就要明确实施期限，且一般不超

过 5 年 ；每个项目均要有资金管理办法 ；

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种种规

定，以确保新设项目符合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无效项目能够及时退出，使

专项资金的配置效率更高。

四是注重强化专项转移支付的预算

绩效管理。“讲求绩效”，是新预算法的

五大核心原则之一，推行全过程预算绩

效管理是“讲求绩效”的主要手段。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的政策目标清晰，专款专

用，特别适合推行预算编制有目标，预

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

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

预算绩效管理模式。“新规”中专列一

章，对专项转移支付推行预算绩效管理

的各个环节作出明确规定，既是新预算

法“讲求绩效”原则的具体原因，又有助

于在实质上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绩效。

推进“新规”落地的挑战

总体看来，“新规”有质的飞跃。不

过要注意到，专项转移支付改革十余年

来一直是财税改革的焦点，每年的审计

报告也会对其中的问题做重点揭露，财

政部门作出了很多的努力，但其改革效

果的社会认可度并不高。这说明，专项

转移支付改革的难度，可能并非是仅仅

出台一个好的管理规定所能解决。从更

宏观的角度看，专项转移支付改革能否

成功，取决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是专项转移支付管理要与财政体

制改革结合起来。改善专项转移支付的

管理固然重要，但我国专项转移支付的

主要问题应是规模过于庞大。而这一问

题的形成，与当前的财政体制现状有很

大关系。社会上对于当前我国财政体制

的评价一般是 ：中央事少钱多，地方事

多钱少。从纵向比较来看是如此。经过

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地方财政关

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央收入比重得

以大幅度提高，但近些年来已有所下降，

原定的 60% 目标实际上未达到 ；政府职

能在社会发展、民生、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市场监管等方面支出大幅度增长，

但职能划分未做大的调整，中央支出比

重从原来的 30% 下降到 15% 以下 ；一般

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增长快。

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

不应以 1994 年之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

系为参照系，而应当放在与实行市场经

济体制的常规大国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如表 1 所示，法国、英国、韩国、西班牙

是单一制国家，美国、德国、墨西哥是

联邦制国家，但这些国家中央政府的财

政收入比重均高于我国，仅美国与我国

接近 ；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均远高于

我国，美国是最低的也是我国的 2.6 倍。

与之对应，我国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占财

政总支出（全国）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

家，达到 36.01%，最接近于我国的韩国

也仅为 19.08%。也就是说，与大国相比，

我国财政体制的情况是中央地方财力均

衡，但中央事过少地方事过多，由此导

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过于庞

大，受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不清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指定用途的

资料来源 ：中国财政数据来自于《财政统计摘要2014》；其他国家数据来自http://www.

oecd.org/ctp/federalism/oecdfiscaldecentralisationdatabase.htm。

专项转移支付比重高、项目繁多、交叉

重复，导致中央部委过多干预地方事

权，地方财政自主权下降。从这个角度

看，“新规”能够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但是只要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依然庞大，总体的

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不会提高很多，管

理漏洞也不可避免。

二是专项转移支付改革与国家治

理现代化应相互推进。专项转移支付虽

只是财政资金安排的一种特定形式，但

其涉及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涉及

到政府职能的履行方式，涉及到中央与

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与相互影响，因此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大问题。之所以多年

来改革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专项

转移支付是当前国家治理模式的集中反

映。各级政府及部门都习惯于安排各类

项目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学界甚

至将这种现象总结为“项目治国”。显然，

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

代化改革进展缓慢，专项转移支付的改

革就难以到位。反之，以国家治理现代

化为目标的深化改革，应当以专项转移

支付为“抓手”，集中分析“项目治国”模

式存在的重点问题，理顺不同级次政府

间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进而由点带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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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年主要国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支出、转移支付比重（%）

国家
中央收入占总收入

比重
中央支出占总支出

比重
中央转移支付占
总支出比重

美国 54.63 52.84 7.37
德国 64.55 60.92 3.52
墨西哥 83.98 56.22 21.77
法国 84.16 79.82 5.43
英国 90.76 74.35 14.6
韩国 82.42 58.72 19.08
中国 47.91 14.90 36.01


